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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文件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普房管建联﹝2021﹞85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普陀区关于针对重点场所房屋建筑
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开展联合排查

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（镇）：

为切实做好普陀区重点场所房屋建筑违法违规建设行为

联合排查整治工作，现将《普陀区关于针对重点场所房屋建筑

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开展联合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1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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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关于针对重点场所房屋建筑
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开展联合排查

整治工作方案

为深刻汲取“6·19”湖南郴州汝城县房屋倒塌事故、“7·12”

江苏苏州吴江区四季开源酒店坍塌等房屋建筑安全事故教训，切

实消除房屋安全隐患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住房城

乡建设部近期召开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视频会议精神与《关

于加强房屋规划建设管理严禁私搭乱建的紧急通知》、《关于印发

〈关于针对本市重点场所房屋建筑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开展联合排

查整治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沪建应急〔2021〕591 号）相关要求，以

及《本市重点场所房屋建筑违法违规建设联合整治专项工作提

示》，按照市领导关于吸取相关事故教训、加强房屋安全管理的批

示指示精神，结合本区城镇、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实

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

部署要求，深刻汲取“6·19”湖南郴州汝城县房屋倒塌事故、“7·12”

江苏苏州吴江区四季开源酒店坍塌等近期多起房屋建筑安全事故

教训，举一反三、引以为戒，深入排查整治房屋安全隐患，切实

加强房屋建筑安全管理，在常态长效制度建设上下功夫，着力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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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弱、补短板、堵漏洞，确保排查整治全面、彻底、到位，坚决

防止因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导致的事故发生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，结合城镇、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

治工作，按照市总体部署，通过市、区两级相关部门联动排查整

治，聚焦重点、集中攻坚，对房屋建筑违法违规建设行为采取有

力措施，强化行业监管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（一）起止时间：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

日

（二）重点场所：本区各类宾馆、乡村民宿、集中式租赁住

房项目等用于经营的人员密集场所。

（三）整治目标：针对重点场所违规改造、违法搭建、擅自

破坏承重结构的行为，组织相关部门结合工作职责开展行业专项

联合排查整治，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整改到位。同

时，依托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和城市运行管理统一派单平台，

着力完善部门协同联动、行业齐抓共管、属地快速响应的常态长

效工作机制，防止风险反弹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依托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和城市运行管理统一派单平台，

充分发挥市、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协调机制的作用，加强工

作统筹，协调相关部门，确保组织机构健全、指挥平台统一、责

任分工明确、工作流程清晰、清单底数清楚、整治措施到位，从

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现、取证、认定、处罚到整治形成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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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机构

在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总牵头下，区级层面，由区建管委、

区房管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城管

执法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城运中心和各街镇

等相关部门、单位组成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小组，在区房屋安全隐

患排查整治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在既有房屋排查整治方面，

属于农村房屋排查整治范围内的相关工作由区建管委牵头负责；

属于城镇房屋排查整治范围内的相关工作由区房管局牵头负责。

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排查整治方面，由区建管委牵头负责。牵头

单位要按照工作方案要求，结合属地实际，切实加强与其他各相

关部门、各街镇的协调对接工作，其他各相关部门和各街镇要各

司其职，共同扎实推进落实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中发现、取证、认

定、处罚、整治各环节具体工作。

（二）工作平台

对标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的要求，依托城市运行管理统一

派单平台作为此次专项联合整治的统一工作平台，发挥数据接入、

共享、落图等重要功能，并结合排查整治工作推进，实现数据、

信息动态更新，为后续加强各类重点场所房屋建筑安全管理提供

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支撑。

（三）相关法规和制度依据

1.《上海市房屋安全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沪府令〔2020〕39 号）

2.《关于查处损坏房屋承重结构违法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》

（沪建法规联〔2016〕73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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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住建规范

〔2020〕3号）

4.《关于促进本市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沪府办规

〔2018〕21 号）

5.《关于贯彻实施上海市<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>

的若干意见》（沪城管执〔2016〕55 号）

6.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（2020 年修订版）

7.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限额以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

通知》（沪建质安〔2021〕526 号 ）

（四）工作流程和责任分工

1、针对发现环节

由区行业主管部门结合自身工作职责，按照市文化旅游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房屋管理局提供重点场所基础清单数据，加强行业

指导，配合排查整治工作的推进。

区文化旅游局：负责按照市文化旅游局提供的乡村民宿项目

清单数据，配合市区相关部门，对相关街镇组织开展乡村民宿项

目的排查整治提供行业指导、支持。

区公安分局：负责按照市公安局提供的各类宾馆清单数据，

配合市区相关部门，对相关街镇组织开展各类宾馆排查整治提供

相关指导、支持。

区房屋管理局：负责按照市房屋管理局提供的各类集中式租

赁住房项目清单数据，配合市区相关部门，对相关街镇组织开展

集中式租赁住房项目的排查整治提供行业指导、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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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镇：按照市级相关部门提供的重点场所清单，具体组织，

会同区相关部门开展逐一排查核实。

2、针对取证、认定环节

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要切实落实

行业监管责任，通力合作，积极协助，协同各街镇做好排查整治

工作。根据重点场所基础清单数据，在相关部门指导下，组织开

展排查，建立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进行违法违规建设的重点场所

清单，以及存在重大结构安全隐患的重点场所清单，并形成排查

报告。

区规划资源局：负责对已取得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、《建

设工程规划设计要求通知单》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

程设计方案审核意见》及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在建重点场

所项目开展排查，并建立完善已取得规划相关审批手续进行违法

建设的重点场所清单。

区城管执法局：按照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

法》，指导各街道镇做好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进行违法建设的重点

场所排查并建立完善相关重点场所清单，在涉及取证、认定时可

会同街镇请区规划资源部门予以协助。

区建管委：负责会同相关部门，对未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擅

自施工、无资质设计、无资质施工、未办理竣工验收擅自投入使

用的重点场所房屋建筑开展排查，并建立相关违法违规建设清单；

指导街镇建立投资 100 万以下，或者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下在

建重点场所小型工程违法违规建设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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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房屋管理局：负责会同相关部门，指导各街镇对存在重大

结构安全隐患的重点场所房屋建筑开展排查，并协调第三方房屋

安全专业检测评估机构做好评估鉴定工作，为各街镇开展专项排

查整治、建立重大结构安全隐患底数清单提供政策指导和专业支

持。

各街镇：要在前期核实工作的基础上，会同区相关部门开展

分类取证、认定。对于房屋建筑的安全性应结合实际对接第三方

专业检测鉴定机构落实检测评估；建立完善投资 100 万以下，或

者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下重点场所小型工程违法违规建设清

单，以及存在重大结构安全隐患的重点场所清单。在组织排查、

完善各类清单的基础上，落实取证认定，形成各街镇的排查报告。

3、针对处罚、整治环节

在市级相关部门的统筹指导下，区各相关部门结合自身工作

职责，会同各街镇开展相关执法处罚、整治工作。

区城管执法局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负责指导各街镇城管执

法部门，根据各行业部门提供的清单和各街镇排查报告，对重点

场所损坏房屋承重结构和违法搭建等违法行为进行执法。对于重

大、复杂或者争议较大的违法行为，由区规划资源部门协助认定。

会同区建管委依法对相关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，对行

政处罚整治落实情况做好验收工作。

区消防救援支队：依照相关法规，针对各类重点场所的火灾

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执法。

区市场监管局：依照相关法规，对经相关部门认定存在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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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开展检查，并依法查处食品安全相关违法行

为。

区建管委：根据相关法规制度，对本单位及各街镇查实的涉

及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处理，对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后续

整治提供政策指导，按全市统一口径和手势，加强统筹协调处理，

围绕相关房屋安全细化整改措施并跟进督办。

区房管局：围绕面上整治做好相关配合工作。

各街镇：负责细化落实属地管理职责，加强与区级工作小组

的沟通对接，按照关于开展各类重点场所专项处罚和整治的要求，

结合各类清单数据和排查报告，落实验收具体工作，确保整改落

实到位，形成管理闭环。

区各相关部门和各街镇要层层压实责任，细化分工，对工作

部署推进缓慢、推诿扯皮、机制不健全、责任分工不明确的，要

予以公开通报；对工作中失责失职、不作为、乱作为，甚至造成

安全生产事故的，要坚决严肃问责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一是要加强动员部署和协调推进。区房管局、区建管委要会

同各相关部门和各街镇，结合城镇、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

工作推进，按照本市专项排查整治动员协调会要求，做好工作对

接、指导，统筹抓好全区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推进落实。各相关

单位要落实分管领导和联络员，并将相关人员联络信息报送区房

管局和区建管委。

二是要加强信息共享和条块联动。区各行业部门要按照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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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将相关数据清单及时按“一网统管”要求汇入城市运行管理

统一派单平台，加强数据信息共享和风险隐患落图。各街镇要结

合排查整治，将各类清单、数据及时完善并录入城市运行管理统

一派单平台，落实数据动态更新。通过条块联动，实现发现、取

证、处罚、整治全过程销项闭环管理，落实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

要求，为后续进一步加强长效管理提供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

支撑。

三是要加强依法行政和整改落实。区各相关部门和各街镇要

按照全市指导口径，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建设行为，并实施挂

牌督办、限期整改，集中攻坚，整改一项，销号一项。对短期内

难以完成整改的，各街镇要坚决限制或停止使用、及时疏散转移

人员。对拒绝整改或拖延整改的，要坚决依法处理，坚决防止因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导致的事故发生。

四是要落实信息报送和总结分析。各街镇每半月定期向区房

管局、区建管委报送工作进展情况。其中属于农村房屋排查整治

范围内的相关工作信息向区建管委报送；属于城镇房屋排查整治

范围内的相关工作信息向区房管局报送；涉及在各类工程建设项

目排查整治方面的相关工作信息向区建管委报送。对于突发事

故，要及时核实，第一时间上报有关信息，坚决杜绝迟报、漏报

和瞒报。按照全市专项排查整治于 12 月 31 日结束的工作要求，

各相关部门和各街镇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专项工作总结。

区专项工作小组于1月5日前梳理汇总形成全区总结分析报告（由

区房管局和区建管委共同联合撰写），专报区政府，作为区委、区



- 10 -

政府面上统筹全区房屋安全管理的决策依据。经区政府同意后，

区专项工作小组向市专项工作小组提交专项报告。

五是要加强宣传教育和督促检查。各相关部门和各街镇要围

绕严禁违规装修改造、违法搭建、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

结构等行为，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，普及房屋建筑使用安全知识。

要将宣传教育与日常管理紧密结合，加强对装饰装修活动的日常

和专项检查。督促相关企业依法规范实施改造、装修，不得擅自

改动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，严格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，按照规

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，房屋改造、装修施工期间，

不得用于居住。

区房管局联络人：施瑾瑾 联系电话：52564588-8959

区建管委联络人：李朗 联系电话：52564588-7827

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9日印发


